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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湾区茶滘街“12.23”生产安全

事故调查报告书

2019 年 12 月 23 日 10 时 20 分左右，广州市荔湾区茶滘街辖内

艺和广场拆违现场，一名工人从高处坠落，造成一起致 1人重伤的生

产安全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受区政府委托，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政府办、

区公安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总工会和茶滘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成立

了荔湾区茶滘街“12.23”事故调查组。同时聘请了 2名建筑领域的

专家参与技术原因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

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依据对事故现场的勘查、相关当事人的问询取

证、有关原始资料的调查分析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

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

的处理建议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荔湾区茶滘街“12.23”高处坠落重伤 1人一般事

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广信紫薇苑拆除工程概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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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信紫薇苑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浣花路河涌以北地段，权属于

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信公司）。该地块拆除工

程的主要施工内容为拆除地块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建构筑物及基础，附

属的地下室、围墙、花圃、挡土墙等，外运所有建筑垃圾并平整土地。

工程建筑面积约5.3万㎡，工程总金额约265万元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基本情况。

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敏城公司）。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440103231278237U，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

人：杨敏民，注册资本：伍仟万元人民币，成立日期：1996 年 11月

18日，住所：广州市荔湾区信义路 21号二楼，经营范围：建筑装饰

和其他建筑业。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

承包贰级资质。

2019 年 8月 28日，广信公司与敏城公司签订了《广信紫薇苑拆

除工程合同》，将上述拆除工程发包给该公司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情况。

广信紫薇苑地块内的商业于 2020 年 1月 8日才正式到期停业，

相关商户有10天搬迁期，拆除工程预计 2020 年 1月 19日后方可全

面进行。位于广信紫薇苑地块内的艺和广场内有两个钢结构棚架被认

定为违法建筑，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19年 11月

11 日下达了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要求相关方限期自行拆

除。

广信公司要求敏城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日进场先行对相关违



3

建构筑物进行拆除。当天的违建拆除作业属于双方《广信紫薇苑拆除

工程合同》的内容。

（四）违建拆除作业的组织实施情况。

拆除作业由项目负责人吕建国组织实施，吕建国找来了一台挖掘

机和5个临时建筑散工到场进行作业，并自行在现场负责施工和安全

的管理。当天的拆除范围是艺和广场中心停车场东侧空置商铺和停车

场顶上棚架南侧的前三个桁架。

商铺的拆除采取机械拆除。由于停车场西侧商铺还有商户在营业

未搬离，商铺门前走道顶上部分棚架需要保留，因此停车场顶上棚架

不能采取机械直接拆除，需要人工到棚架顶上进行切割分离后再使用

挖掘机进行拆除。切割棚架横梁采取液化石油气气割。（拆除范围如

图1、2）。

（图1 艺和广场中心停车场及顶上棚架，拆除前概貌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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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2 停车场东侧空置商铺，拆除前概貌。）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。

2019年 12月 23日早上7时30分左右，现场开始进行拆除作业。

先是使用钩机对停车场东侧的空置商铺进行机械拆除，至9时 30分

左右完成作业。9时 50分左右，工人们开始进行棚架的拆除作业，

王正林、向元友、邵徽发和蒋万军4人在地面周边作业，王大平通过

梯子爬上棚顶负责切割作业。王大平上到棚顶后，大概10分钟左右

就把第一道横梁切断，然后移动工具到第二个点去切割第二道横梁。

在移动工具的过程中，氧气管和液化石油气管被卡住了，蒋万军看到

后就爬上棚顶帮忙。10时 20分左右，两人刚好将工具移到第二个点，

蒋万军行走时脚未踩在檩条上，直接就踩破了塑料瓦片，整个人失稳

从洞口坠落到了地上受伤。事故发生时，吕建国不在事故现场。（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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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事故现场如图3、4、5、6）

（图3 事故现场，停车场棚架第一道横梁已割开，西南一角垮塌。 ）

（图4 事故现场，东侧商铺已基本拆完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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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5 事故现场，工人坠落位置，作业点无任何防坠落安全防护措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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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6 事故救援现场，伤者身上未系有带安全带。）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。

事发后，在现场负责围护秩序的城管工作人员拨打了120求救，

10时 30分左右，120医护人员赶到了事故现场，并把伤者送到了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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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进行救治。

区应急管理局、荔湾区公安分局和茶滘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接报后

也迅速派员赶到现场组织开展救援工作,了解事故的第一手资料，按

有关程序上报事故情况。同时对现场进行围护，防止次生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。

伤者当天被送往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救治，经诊断为：1.脑挫

伤；2.颅内感染；3.开放性多发性颅骨骨折；4.创伤性硬膜下出血；

5.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；6.头皮血肿；7.肋骨骨折；8.肝功能检查异

常结果；9.中度贫血；10.气胸；11.创伤性湿肺；12.低蛋白血症。

2020 年 1月 13日，伤者出院转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继续进行

治疗，出院时病情较前稳定，症状好转。截至2020 年 4月 15日，伤

者仍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接受治疗。

（四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》（GB/T6441-1986）和《事故伤

害损失工作日标准》（GB/T15499-1995），该起事故造成1人重伤。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/T6721-1986），

截至2020年 4月 15日，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9万元。

三、事故现场勘查情况。

（一）事故现场基本情况。

东侧商铺已基本拆完，停车场棚架南侧第一道横梁已割断，整个

棚架的西南一角垮塌在地上。坠落点地面遗留有一滩血迹，周围堆放

有石头、木头等杂物，对应棚顶上方塑料瓦片有一个破洞。（见图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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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5）

（二）棚架的基本结构。

棚架为单跨排架体系拱桁架钢结构，C型轻钢檩条，塑料瓦片屋

面。棚架柱子为φ150mm的钢管，横梁为φ80mm的钢管组成的拱形桁

架梁，柱间横向跨度约 16m，纵向柱距约 5m，棚顶檐口离地约 6m。

横梁钢管生锈严重，屋面塑料瓦片已经老化。（见图1、图5）

（三）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情况。

事发现场未见设置有任何高处作业防坠落的安全防护设施，伤者

身上也未见系有安全带。（见图3、5、6）

四、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（一）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、落实不到位。

安全生产责任制没依照部门和人员岗位设置的实际情况来进行

制定，未覆盖全部门和岗位；没有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

考核记录。

（二）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。

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，未有效督促、检查

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次事故存在的安

全隐患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不到位。

由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；未组建项目安全领导

小组就开展施工作业，放任无相应资格人员负责拆除作业的施工组织

和安全管理；对项目的安全监督检查不及时、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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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现场施工组织、管理混乱。

未编制高处人工拆除作业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，基本仅靠工人经

验自行组织拆除；未对临聘的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、培训和技

术交底；现场安全管理缺位，无专门人员落实现场安全管理措施，排

查作业现场安全隐患，高处拆除作业现场无相关安全防护措施、气割

作业人员无相应特种作业上岗证书、高处作业人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

带。

五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事故调查组依据国家标准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和分析规则》

（GB6442-86），通过对事故现场的勘察、事故相关人员的问询取证、

有关原始资料的调查分析和专家论证，查实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：

作业工人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未佩戴安全带和无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情

况下，冒险违章进行高处作业，在棚顶行走时，踩破塑料瓦片坠落地

面受伤。

（二）事故的间接原因。

敏城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、落实不到位，对项目管理不到

位，现场施工组织、管理混乱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

经调查认定，荔湾区茶滘街“12.23”高处坠落一般事故是一起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对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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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。

未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由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担任项

目负责人，未编制高处人工拆除作业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，未对施工

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

消除引发该起事故的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由于该起事故

仅造成1人重伤，根据《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

复函》（安监总厅政法函〔2014〕136号）的工作指引，建议不对其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行为进行罚款处罚，但对其存在的问题，由区

住建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李浩志。

敏城公司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，未组织健全和督促落实安全

生产责任制，未能履行岗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有效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引发该起事故的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

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吕建国。

敏城公司广信紫薇苑拆除工程的项目负责人，同时也是事发当天

拆除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组织编制高处人工拆除作业的安全

施工方案，未组织开展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、培训和技术交

底；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缺位，未落实现场安全管理措施，未及时

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敏城

公司按照内部奖惩制度进行处理,并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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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黄德聪。

敏城公司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，未能履行岗位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，未有效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并消除事故隐患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敏城公司按照内部奖惩制度进行处理,

并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。

（五）陈立鹉。

敏城公司副总经理兼工程部负责人，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未对

项目负责人是否具备相应资格进行审核把关，放任无相应资格人员负

责拆除作业的施工组织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敏城公司按照

内部奖惩制度进行处理,并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。

（六）蒋万军。

本次事故的伤者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无有效安全防护措施和未佩

戴安全带的情况下违章冒险进行高处作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

任。由于其本人没有工作单位，是临时聘请的建筑散工，建议责成其

自觉加强安全生产知识的学习，增强安全意识。

七、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建议

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通过对事故的分析，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以下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：

（一）敏城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健全并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完善相应机制加强

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。

（二）敏城公司要强化对在建项目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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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项目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的检查，对不符合要求的立即调整；严格

执行各类危险作业的方案编制、技术交底、现场专人监管、持证上岗

等重点环节的相关要求；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、协调，及时发

现并消除作业过程和环境中的安全隐患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，

督促辖内建筑施工企业健全并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；督促事故单位落实相关整改措施。

荔湾区茶滘街“12.23”事故调查组

2020 年 4月 20日


